未被污染输液瓶（袋）、血液透析A/B液桶回收处置服务项目要求
一、服务商资质要求
1. 服务商须为列入江苏省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利用企业名录的合法主体，具备合法合规回收处置服务能力。
2. 需提供以下加盖公章的有效文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江苏省名录入围证明及其他必备资质文件。
二、服务期限
总服务期3年，合同实行一年一签；每年度服务期满后，经采购人考核确认服务商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无违约情形，可续签下一年度服务合同。
三、服务范围与内容
1. 服务商应按照有偿、合法、合规的原则，负责回收处置采购人在诊疗活动中产生的未被污染输液瓶（袋）、血液透析A/B液桶，不得擅自丢弃、转卖或违规处置上述物资。
2. [bookmark: _GoBack]服务商须指派专职转运人员，每日前往采购人各科室、病区处置室，与采购人指定工作人员完成对接，对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血液透析 A/B 液桶进行打包、称重，并转运至采购人指定暂存点。服务商应根据暂存点存储空间，定期上门回收暂存点内集中归置的上述可回收物资。若服务商不能提供每日从处置室至暂存点的转运服务，则由采购人代为安排人员完成转运，由此产生的转运人员劳务费用，由服务商按照扬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全额承担。
3. 服务过程中，服务商须自备符合规范的回收、存放专用编织袋，严格按照分类要求做好物资的分类存放与转运工作。
四、回收频次与响应要求
1. 常规转运回收：转运人员每日前往采购人各科室、病区处置室，将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及血液透析A/B液桶转运至指定暂存点；服务商每7天至少上门回收1次，对暂存点内集中存放的上述物资进行回收，并规范运送至服务商厂区进行无害化加工处理，确保采购人暂存点无物资积压、无违规堆放。
2. 应急响应：若采购人暂存点存储空间不足、无法继续存放时，采购人可提出紧急回收处置要求，服务商须在24 小时内上门完成回收处置工作，保障采购人正常医疗秩序不受影响。
五、回收价格与结算规则
1. 服务商报价须包含以下全部内容：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回收单价、玻璃瓶回收单价、血液透析A/B液桶回收单价；若服务商未能提供每日转运服务，还须按照扬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承担采购人代为安排的转运人员的劳务费用。
2. 年度合同期内回收单价固定不变；若遇市场重大波动，双方可友好协商调整单价。
3. 结算方式：实行按月结算。服务商应于次月15日前，凭双方经办人员签字确认的转移联单向采购人足额缴纳相应回收款项。
六、回收交接管理
1. 服务商回收人员须与采购人授权代表进行现场对接，逐一核查回收物，确认无其他类别医疗废物、生活垃圾混入后，现场完成称重作业。
2. 双方核对物资数量、重量无误后，共同在转移联单上签字确认，转移联单作为费用结算、物资溯源的有效依据，由双方分别留存归档。
七、现场管理要求
服务商须全程接受采购人的监督管理，严格遵守采购人院内相关管理制度及医疗安全规定，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合理安排，规范开展回收作业，不得干扰采购人正常医疗秩序、影响诊疗工作开展。
八、近三年回收量
	物资类别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输液袋
	24010kg
	27379kg
	26195kg

	玻璃瓶
	40753kg
	26140kg
	25544kg

	血液透析 A 桶（12L）
	年均 2.1 万只

	血液透析 B 桶（7L）
	年均 2.4 万只

	5L 小桶
	年均500只（视同B桶）



